
证券代码：

300242

证券简称：明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

2008

年

12

月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和《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6

月提交

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申请。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关于公示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拟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

名单的通知》（粤科函高字

[2011]1219

号）和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系统中查询

得知，公司通过了高新企业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三年，自

2011

年

11

月

0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03

日，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144000462

，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03

日。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

业所得税，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预计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5%

-5%

）。

特此公告。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分别简称“长江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长江证券

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代理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场内、场外）

１６１２０７

（无后端收费）

国投瑞银沪深

３００

金融地产指数（

ＬＯＦ

）（场内、场外）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１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２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股票（

ＱＤＩＩ－ＬＯＦ

）（场内、场外）

１６１２１０

（无后端收费）

国投瑞银中证消费服务指数（

ＬＯＦ

）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３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５

国投瑞银中证资源指数（

ＬＯＦ

）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７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８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ＬＯＦ

） 前端收费

１６１２１９

后端收费

１６１２２０

二、 对于同时具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业务的基金， 长江证券仅代理基金前端收费业

务，后端收费业务暂未开通。

三、上述基金将同时参加长江证券已开通的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业务

内容以长江证券相关规定为准。

四、长江证券同时开办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以长江证券的相关业务

规定为准，单只基金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五、咨询方式

１

、长江证券各营业网点

２

、长江证券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３

、长江证券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４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长江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及办理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湖北三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涉相关股权收购事项并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股权收购方

与股权出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达”或“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与湖北三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发展”或“目标公司”）包括其实际控制

人———王宏英先生在内的部分股东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收购意向书》），现将

《收购意向书》的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目标公司的简要介绍：

目标公司名称：湖北三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宏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路

６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

经营范围：电子、电力、节能产品、电力设备、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的研发、生产、销售；节能项目投资与节能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仪器仪表、

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器材的批零兼营；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设备租赁；人员培训。

三环发展是一家基于电力电子技术平台上，从事节能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股份有限

公司。三环发展是一家在国内高压变频器中具有较高产业地位的企业；同时，该企业在无功补

偿产品、能源合同管理等产业领域也具有一定产业地位。

根据三环发展聘请的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其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审计情况，该

公司帐面反映的财务状况如下： 总资产

２５１００．５２

万元， 总负债

１８３６０．０５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２５５．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６７４０．４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６１４５．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７２．１０

万元。本次股权

收购中，本公司将另行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三环发展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三环发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

姓名（身份）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股东属性

王宏英（实际控制人、目标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１６

，

２６８

，

５００ ２３．２４０７％

管理层持股

毕平劲（目标公司总工程师）

８９０

，

０００ １．２７１４％

管理层持股

逄世学（目标公司总经理）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４３％

管理层持股

盛志平（目标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总监）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１４３％

管理层持股

徐红（目标公司监事、工会主席）

５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８８６％

管理层持股

熊丰萍（目标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１７８

，

０００ ０．２５４３％

管理层持股

管理层小计

１８

，

５３８

，

５００ ２６．４８３６％

———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５７１％

财务投资人

武汉辅仁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８６％

财务投资人

中南成长（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１１．４３１４％

财务投资人

华菱津杉（湖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４４７

，

５００ ９．２１０７％

财务投资人

武汉蓝色经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０６１

，

０００ ４．３７２９％

财务投资人

苏州兴科高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５７％

财务投资人

天津中企港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１４３％

财务投资人

张丽坪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５７１４％

财务投资人

财务投资人小计

３８

，

４１０

，

５００ ５４．８７２１％

———

武汉武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５７％

国有股东

东风汽车公司

２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３．９７７１％

国有股东

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１

，

５８１

，

０００ ２．２５８６％

国有股东

湖北楚能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２８６％

国有股东

武汉财经传媒中心

１１４

，

０００ ０．１６２９％

国有股东

国有股东小计

７

，

７７９

，

０００ １１．１１２９％

———

王军

４

，

９２２

，

０００ ７．０３１４％

其他自然人

彭薇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２９％

其他自然人

宋建平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１４％

其他自然人

付伟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５７％

其他自然人

其他自然人小计

５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７．５３１４％

———

合计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三环发展设立于

１９９２

年，目前主营业务为高压变频器、新型无功补偿系列产品及其它电

力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三环发展是《

ＤＬ／Ｔ９９４－２００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火电厂风机水泵用高压变频器》的起草与解释单位，是中国节能产业服务委员会（

ＥＭＣＡ

）的常

务会员单位，在国内率先以高压变频器为载体从事合同能源管理（

ＥＭＣ

），通过全球环境基金

（

ＧＥＦ

）、世界银行（

ＷＢ

）的检验和评定，还是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ＣＣＸ

）会员，出售高压变频

器投运后及其他节能工程投资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

新时达以及新时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三环

发展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主要内容及收购事项概况：

１

、股权收购范围：

新时达拟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对三环发展实施收购，受让的股份比例为

６１．４９３０％

，其中：

受让三环发展包括其实际控制人———王宏英先生在内的管理层所持三环发展

６．６２０９％

的股

份、受让全部财务投资人合计持有三环发展

５４．８７２１％

的股份。

但股权收购事项并不包括除上述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三环发展的股份。

新时达受让三环发展管理层所持三环发展

６．６２０９％

的股份的情况如下：

管理层股东

姓名

转让前股份

数量（股）

转让前股权

比例（

％

）

转让股份

数量（股）

转让股权

比例（

％

）

转让后股份

数量（股）

转让后股权

比例（

％

）

王宏英

１６

，

２６８

，

５００ ２３．２４０７％ ４

，

０６７

，

１２５ ５．８１０２％ １２

，

２０１

，

３７５ １７．４３０５％

毕平劲

８９０

，

０００ １．２７１４％ ２２２

，

５００ ０．３１７９％ ６６７

，

５００ ０．９５３６％

逄世学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４３％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７８６％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５３５７％

盛志平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１４３％ ３７

，

５００ ０．０５３６％ １１２

，

５００ ０．１６０７％

徐红

５５２

，

０００ ０．７８８６％ １３８

，

０００ ０．１９７２％ ４１４

，

０００ ０．５９１５％

熊丰萍

１７８

，

０００ ０．２５４３％ ４４

，

５００ ０．０６３６％ １３３

，

５００ ０．１９０７％

管理层小计

１８

，

５３８

，

５００ ２６．４８３６％ ４

，

６３４

，

６２５ ６．６２０９％ １３

，

９０３

，

８７５ １９．８６２７％

２

、股权收购目的：

通过股权收购，使三环发展成为新时达的控股子公司，以实现新时达与三环发展的业务

合作。

３

、股权收购价格及支付方式的基本约定：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根据三环发展经评估的股权价值作为定价依据。股份转让的对价由

新时达以自有货币资金的方式支付给相应的股份转让方。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和支付方

式根据经后续谈判后正式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确定。

根据三环发展目前向新时达提供的经营及财务情况预计，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将不超过

人民币

２６０００

万元，但具体价格金额将在本公司对三环发展完成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

工作后，根据三环发展经评估的股权价值确定。

４

、《股权收购意向书》签署后的后续工作安排：

（

１

）《股权收购意向书》签署后，新时达聘请审计、评估机构对三环发展进行审计、评估，审

计和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时，新时达聘请律师事务所对三环发展进行法律尽职

调查，并出具正式尽职调查报告。上述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原则上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前完成。

（

２

）交易各方于各中介机构出具正式报告后签订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并提交各自决策机

构审议。股份转让协议须经转让、受让方有权决策机构审批后生效。

５

、《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生效及其他：

《股权收购意向书》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下列日期终止（以最早者为准）：

Ａ

、各方签

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或其他书面交易文件取代《股权收购意向书》；

Ｂ

、《股权收购意向书》生效

６０

日后。

《股权收购意向书》生效期间，股权出让方及目标公司不得就三环发展的股份转让、收购、

投资事宜与除新时达以外的其他任何个人或实体进行协商、谈判或签订任何相关协议。

三、股权收购的主要意图：

股权收购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而开展的战略性购并措施。近年来，

新时达在高压变频器领域市场的拓展正处于成长阶段；而三环发展作为国内高压变频器具有

较高产业地位的企业，其具有较为坚实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发展经验，新时达和三环发展在技

术、市场网络、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均可以形成较强的优势互补。因此，股权收购如果成功，则

通过新时达和三环发展间的产业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在高压变频器、无功补偿产品等产业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迅速形成高压变频器、无功补偿产品的规模优势，使之成为新时达的又一

个业务战略核心。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并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股权收购方与股权出让

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签署，旨在表达各方股权转让的意向及初步洽商结果，对各方

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各方根据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

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洽商，以确定最终的正式股份转让协议，新时达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包括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

在内的相应决策程序。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作用尚无法

进行判断和估计。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对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和关注公司

的相关后续公告，并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的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０８

号文核准。本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正

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

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

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

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

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建议投资人根据自

身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并且中长期持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谭炯（

ＴＡＮ Ｊｉ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国籍：中国。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国

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陈儒（

ＣＨＥＮ Ｒｕ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历任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行基金托

管部总经理、中银国际控股董事总经理、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中银国际证券副执行总裁、董事总经理、原中

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梅非奇（

ＭＥＩ Ｆｅｉｑｉ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银行总行个人金融总部总经理。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

程师，高级经济师。曾先后在地质矿产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行北

京市分行副行长等职。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管理贝莱德合资企

业关系方面的事务。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为普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

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

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ｌｉ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中小企业促

进中心主任、

２１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

会常务理事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

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曾任中

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Ｇａｒｙ Ｒｉｅｓｃｈｅｌ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现任启明维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理，同时供职

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协会、中美合资企业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ＴＨＱ

的独立

董事。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志如福布斯、红鲱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主要的

风险资本家之一。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品质保证经理，在美国

ＮＣｕｂｅ

公司、思科公司以及日本

Ｓｅｑｕｅｎｔ

公司担任管理职

位，后为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Ｍｏｂｉｕｓ

风险资本的创办者、董事总经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里德学院生物学学士。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曾任中国银行人

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部、副处长。

陈宇（

ＣＨＥＮ Ｙｕ

）先生，职工监事，国籍：中国。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信息资

讯部门主管，参与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曾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公司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

１１

年证券基金

行业工作经历。

３

、管理层成员

陈儒（

ＣＨＥＮ Ｒｕ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简历情况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

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曾

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

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讲师。

宁敏（

ＮＩＮＧ Ｍｉｎ

）女士，助理执行总裁。国籍：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金融专业博士后研究工作。宁敏女士曾先后在中国银行总行法律与合规部、总行授信执行部及总行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主管（处长）等职。

４

、基金经理

李建（

ＬＩ Ｊｉａｎ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ＶＰ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曾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

员，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

２００５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中银货币基

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银增利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银双利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中银转债基金经

理。具有

１３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备基金、证券、期货和银行间债券交易员从业资格。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陈军（副总裁）

成员：孙庆瑞（副总裁）、奚鹏洲（副总裁）、张发余（副总裁）、甘霖（副总裁）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寻明辉（副总裁）、李建（副总裁）

（四）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７７

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马蔚华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徐琳

２

、代销机构

１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肖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４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５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胡怀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６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７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８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联系人：吴忠超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０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 刘晨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１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 林治海

联系人： 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２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４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深圳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联系人： 郑舒丽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１５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丁国荣

客服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联系人：邓寒冰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１６

）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陈璐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１７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８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９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０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联系人： 张勤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

０２０－９６２１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２１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 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２２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 黄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１８ 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２３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 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４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冯戎

联系人： 李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５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工

客服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联系人： 甘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６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 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联系人： 王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７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 潘鸿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２８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 唐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２９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联系人：罗春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黎明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汪棣

经办会计师：汪棣 金毅

五、基金的名称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式开放型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利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品种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性，通过 “自上而下”宏观分析和“自下而上”个券选择的有效

结合来实施大类资产配置和精选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

益。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它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重点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公司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政府机构债、金融

债、次级债、可转换公司债券（包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回购等。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包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固定收益类证券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投资于股票（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和权证等

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自上而下“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包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投资

比例不低于基金固定收益类证券资产的

８０％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投

资于股票（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和权证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

１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实施稳健的整体资产配置，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证券市场走势、市场利率走势以及

市场资金供求情况、信用风险情况、风险预算和有关法律法规等因素的综合分析，预测各类资产在长、中、短期内的风险收益

特征，进而在债券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以及货币类资产之间进行动态配置，确定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和相应的风险水平。

通常，在经济从复苏到繁荣时，股票市场将进入牛市，在这两个阶段，权益资产的收益率都超过固定收益类资产。当经济

从滞涨到衰退时，债券市场开始逐步向好进而进入债券市场的牛市。通过对权益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的调整可

以提高产品的收益水平。

（

２

）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类属资产配置策略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结合量化的经济指标综合判断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向，决定

类属资产的投资比例。分析的内容包括：影响经济中长期运行的变量，如经济增长模式、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影响宏观经济

的周期性变量，如宏观政策、货币供应、

ＣＰＩ

、

ＰＰＩ

、

Ｍ１

、

Ｍ２

等；市场自身的指标，如可转换公司债的转股溢价率和隐含波动率等、

公司债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等、债券市场其它品种的信用利差、期限利差、远期利率和股票的估值指标等。

２．

“自下而上”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挑选个券和个股。

在个券选择方面，本基金将债券的估值水平、剩余期限、正股基本面、信用风险程度等作为个券是否能够纳入投资组合的

主要考量指标；同时对照本基金的收益要求，进一步考虑正股基本面与可转换公司债估值水平的配比、公司债的信用状况和

偿债能力、其它普通债券的收益率与剩余期限的配比等因素；并且根据个券的流动性指标决定投资总量。

在个股选择方面，本基金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精选具有成长前景向好、估值具有优势的优质品种。

（

１

）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资产主要配置在可转换公司债来获取超额收益，可转换公司债部分的投资策略是本基金的核心策略。

１

）可转换公司债投资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以下简称“可转债”）兼有股性和债性两方面的属性。本基金管理人将认真考量可转债的股权价值、债券价

值以及其转换期权价值，将选择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可转债。

针对可转债的发行主体，本基金管理人将考量包括所处行业景气程度、公司成长性、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参考同类公司估

值水平评价其股权投资价值；通过考量利率水平、票息率、付息频率、信用风险及流动性等综合因素判断其债券投资价值；采

用经典期权定价模型，量化其转换权价值，并予以评估。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公司基本面良好、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与潜力、转

股溢价率和投资溢价率合理并有一定下行保护的可转债。

具体策略如下：

Ａ．

可转债投资的行业选择

可转债投资的收益主要来自两大块：转股价值和估值水平的提升，前者与正股价格紧密相连，后者与转股溢价率和隐含

波动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转债收益与其正股收益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可转债还有其自身特点，特定情况下其走势还可

能背离正股的走势，因此，本基金在股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特定的可转债分析方法和投资策略。

在可转债投资的行业类别选择上，可转债投资收益的来源是分析的根本出发点，根据收益来源的特征进行行业选择，以

有效地完成可转债的配置。首先，可转债与股票形成联接，正股的变动从本质上影响着可转债的表现，因此需要根据股票市场

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确定可转债市场所处的投资环境和预期表现。具体来说，先从宏观环境大势确定未来经济运行态

势，进而分析和预测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并确定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股票市场各行业的表现，以确定行业层面上的选

择排序。比如在经济复苏阶段，选择资源类行业，该类公司的股票表现相对更好，对应的可转债转股价值上升，带动转债价格

上涨，从而分享正股上涨带来的收益，而在衰退阶段，选择一些非周期性防御性行业，如公共事业、食品等。其次，从经济层面

确定好行业选择的排序后，需进一步根据可转债市场估值特点来最终确定该配置哪些最有效的行业。从估值方面看，转股溢

价率和正股隐含波动率的提高是可转债价格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而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公司对旗下可转债转股溢价率的支

撑程度是不一样的，正股的波动性也不相同，比如当前成长性较快的行业其未来获利能力相对较强，市场对其关注度较高，投

资者会有所偏爱，此类行业会被给予相对较高的估值，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形下，此类行业的可转债能支撑更高的转股溢价

率等，可转债的估值水平会提升，从而提升可转债的价格，同时本基金会根据可转债当前价格来评估当前估值水平是否已经

体现了其自身可支撑的未来估值水平，选择低估的行业和公司。

总体来看，对可转债行业选择的分析是结合经济周期、股票市场和可转债本身估值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结合数量分析，

最终确定行业的排序，挖掘出特定时期下最优的行业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Ｂ．

可转债个券的选择

可转债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债券，该债券赋予投资者在一定条件下将可转债转换成股票的权利，投资者可能还具有回售等

其他权利，因此从这方面看可转债的理论价值应等于普通债券的基础价值和可转债自身内含的期权价值之和。可转债的基础

价值，即纯债价值，该部分价值的计算与普通债券价值的计算方法一样，即按照债券市场相应的收益率水平将未来的一系列

现金流进行贴现即可。可转债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期权价值的定价是可转债定价的核心，该部分定价涉及到对应正股的价格

及其预期、可转债发行条款、该发债上市公司基本面特征、股价波动率等关键要素。关于期权定价，常用的模型有二叉树模型、

修正的

ＢＳ

模型等，本基金在分析期权价值的过程将结合定价模型、市场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较分析，充分考虑市场各时期的特

征，合理地给出可转债的估值。

Ｃ．

可转债条款投资策略

国内转债一般具有提前赎回、修正转股价、提前回售等条款，这些条款在特定环境下对转债价值有着较大的影响。例如，

当一段时间内正股价格持续低于转股价达到一定程度，则发行该可转债的公司董事会可发起向下修正转股价的提议，通过向

下修正转股价而大幅提高转债的转股价值，从而提升转债价值，也为该转债未来可能出现较好表现提供支撑，这也有效地降

低了正股可能较大幅下跌给转债带来的损失，因此提前对此进行合理的判断将提升组合投资价值。本基金从公司层面进行分

析，包括当前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融资需求，站在企业方面看问题，从而较好地把握企业在提前

赎回、修正转股价等方面的态度。另外，因增发或派息等而引起转股价变动，不同的情形会对转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本基

金可以通过有效分析相关信息而把握可能的投资机会。

Ｄ．

可转债转换成相应股票的投资策略

在转股期内，可转债具有按规定转换条件转换成相应股票的权力，因此需要有合理的可转债转换成股票的策略，本基金

认为是否进行转股主要根据转股前后的价值对比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包括如下情况：

ａ

）当转股溢价率明显为负时，即一张可转债转换成股票后卖出的所得收益大于转债价格，本基金将抓住此套利机会，通

过将可转债转股卖出而获得超额收益；

ｂ

）当因正股价格大涨而触发提前赎回时，本基金将具体分析该正股未来的可能表现情况，据此首先做出将可转债进行转

股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然后进一步做出是继续持有正股还是立即卖出的决定；

ｃ

）当转债流动性不能满足组合所需要求时，本基金将合理地通过转股来保持高流通性；

ｄ

）通过可转债转股能提升投资者收益的其他情况。

Ｅ．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投资策略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类特殊的可转债品种， 与普通可转债不同的一点主要在于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在上市后债券部分

跟权证部分实行分离交易。在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投资方面，本基金一般不主动从二级市场上买入权证部分，如果通过申购可

分离交易可转债而获得部分权证， 本基金采取上市后尽快卖出的策略以降低权证高波动风险。 在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纯债方

面，本基金将综合分析纯债部分的信用状况、流动性以及与利率产品的利差等情况，以及分析可分离转债纯债跟股市之间的

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估可分离转债纯债部分的投资价值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力求在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为组合增

强收益。

２

）其它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除可转债外，本基金可投资的债券范围包括国债、金融债、央票、企业债、公司债、资产证券化产品和短期融资券等其他债

券资产。在该部分投资管理上，本基金灵活应用各种期限结构策略、信用策略、互换策略、息差策略和资产支持证券策略等，在

合理管理并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为组合增加最大的收益。

Ａ．

期限结构策略

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原则上是基于收益率曲线变化的情景分析，“自上而下”的进行资产配置，构建最优化债券组合。

在确定组合目标久期后，通过研究收益率曲线结构，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对各期限段债券风险收益特征进行评估，将预期

收益率与波动率匹配度最高的期限段进行配比， 从而在子弹组合、 哑铃组合和梯形组合中选择风险收益特征最优的配置组

合。

Ｂ．

信用策略

信用利差收益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债券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信用利差曲线走势；二是债券本身的信用变化。

本基金依靠内部评级系统分析债券的相对信用水平、违约风险及理论信用利差，分析信用利差曲线整体及分行业走势，确定

各类债券投资比例。

Ｃ．

互换策略

不同券种在利息、违约风险、久期、流动性、税收和衍生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别，投资管理人可以同时买入和卖出具有相近

特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券种，赚取收益率差。

Ｄ．

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利用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投资于债券的策略。

息差策略实际上也就是杠杆放大策略，进行放大策略时，必须考虑回购资金成本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债券

收益率高于回购资金成本（即回购利率）时，息差策略才能取得正的收益。

Ｅ．

资产支持证券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情况等因素，预判

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在严格控制

信用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

２

）权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大类资产配置下，通过对股票基本面的分析来精选个股。分析主要包括股票的价值和成长性指标。价值投资的

核心思想是寻找市场上被低估的股票，具体指标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股息收益率等。成长股的重要评估指标是考察

公司的成长性，具体指标包括：预期净利润增长率、中长期净利润增长率、内部成长率及历史增长率等。

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遵循如下投资步骤：

Ａ．

对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从股票池中选择成长与价值特性突出的股票。

根据一系列指标对市场上所有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初步筛选出成长与价值股票池。

Ｂ．

对股票的基本面素质进行筛选，应用基本面分析方法，确定优质成长股与优质价值股的评价标准，在第一步选择出的

具有鲜明风格的股票名单中，进一步分析，选出基本面较好的股票。

成长股与价值股在股票资产中进行相对均衡的配置，适度调整，以控制因风格带来的投资风险，降低组合波动，提高整体

收益率。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本基金将主要投

资满足成长和价值优选条件的公司发行的权证。

十、业绩比较基准

天相转债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

天相转债指数是以沪深两市所有可转债的交易价格，按发行公司公告的实际未转股规模帕氏加权计算，反映两市可转债

的总体走势。天相转债指数的基期为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是国内较早编制的可转债指数。

中债综合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样本债券涵盖的范围更加全面，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涵盖

主要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

债券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中债综合指数各项指标值的时间序列更加完整，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市场。

在综合考虑了指数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指数的编制方法和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理念，本基金选择市场认同度较高的

天相转债指数和中债综合指数的组合：天相转债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如果今后

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

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其预期风险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２３

，

４６２

，

０００．６３ ６０．２２

其中：债券

４２３

，

４６２

，

０００．６３ ６０．２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４５

，

５０１

，

３６８．２５ ３４．９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１

，

６６１

，

０７２．９７ ４．５０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

，

５１１

，

７６５．３１ ０．３６

７

合计

７０３

，

１３６

，

２０７．１６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无。

（三）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无。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３８

，

６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３８

，

６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３

４

企业债券

１２０

，

７９５

，

９１５．１９ １８．８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６４

，

０２８

，

０８５．４４ ２５．６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２３

，

４６２

，

０００．６３ ６６．０８

（五）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２０３０ １１

鲁西债

６２８

，

１００ ６０

，

９２５

，

７００．００ ９．５１

２ １１０３１６ １１

进出

１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９

３ １１０２１７ １１

国开

１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０

４ １１２０３１ １１

晨鸣债

４９９

，

９２０ ４８

，

１７７

，

２９０．４０ ７．５２

５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５１５

，

１１０ ４７

，

５５４

，

９５５．２０ ７．４２

（六）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形。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３９０

，

０７４．６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２１

，

６９０．６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５１１

，

７６５．３１

４

、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３７

，

７９３

，

５１３．２０ ５．９０

２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３１

，

２１０

，

５１７．１４ ４．８７

３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０

，

７９４

，

１２０．８０ １．６８

５

、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中银转债债券

Ａ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１．２０％ ０．０９％ －１２．２０％ ０．６２％ １１．００％ －０．５３％

中银转债债券

Ｂ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１．３０％ ０．０９％ －１２．２０％ ０．６２％ １０．９０％ －０．５３％

十四、基金费用概览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本基金从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按

Ｂ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计提：

Ｈ＝Ｅ×０．３５％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

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

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率，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一）认购费

本基金已经成立，不再收取认购费。

（二）申购与赎回费

申购费率

Ａ

类基金份额

Ｂ

类基金份额

金额（

Ｍ

） 前端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０％

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注

１

： 就赎回费率的计算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日，

２

年

７３０

日，以此类推。

注

２

： 上述持有期是指在注册登记系统内，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连续期限。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

如下：

（一） 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管理人部分情况，如董事会成员简历、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等部分信息，进行了

更新；

（二）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托管人发展概况、主要人员情况、业务经营情况等进行了更新；

（三） 在“基金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的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 在“基金的募集”和“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根据基金的募集情况，阐明了基金的募集份额及成立时间；

（五） 新增“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及《基金合同》，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

合报告的内容；

（六） 新增“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报告期的投资业绩；

（七） 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五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二月


